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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話：有關各機關學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每小時加班費支給

標準之計算方式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現行工友每小時加班費支給標準之計算方式，依各機關

加班費支給要點第2點第3款規定，俘、按月支工偽、專業加

訂 給及報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和除以

240計支。

二、依l I l年6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，

行政院於同年12 月 21 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l 1140020701號令

訂定發布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，並自 l 12年1 月 1 日施行，

現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將配合停止適用。為使各機關

學校工友加班費之計支有所依循，上開要點停止適用後，

有關工友每小時加班費支給標準之計算方式，仍按月支工

偽、專業加給及報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

之總和除以240計支。

正本 ： 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 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
、行政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﹝不含行政院秘書長 、 行政院人事行政
總處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直

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、市議會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秘書室、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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